宣威市宏成建材有限公司
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公示稿)


































宣威市宏成建材有限公司
2024年4月

1
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现有采矿证号：C5303812009097120036084，采矿权人宣威市宏成建材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70万吨/年，矿区面积0.0718km²,开采标高2120m～2020m。
[bookmark: _Toc29156]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七队于2024年1月15日完成了《云南省宣威市热水老虎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详查报告》；曲靖岩土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完成了《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制及评审备案工作(详见附件)。
本次方案编制主要是为办理采矿证登记变更手续，以及确保矿山安全、做好矿山闭坑后的恢复措施，确保矿山损毁土地在开采结束后得到复垦恢复利用。根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23年修订稿)编制。
为此，宣威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曲靖岩土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宣威市宏成建材有限公司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委托书见附件。
二 、编制目的
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同时为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和矿山生态环境；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为业主开展土地复垦提供技术指导，作为该矿山申办采矿许可证手续的必备条件。

2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目概况
	方案名称
	宣威市宏成建材有限公司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宣威市宏成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宏
	联系电话
	13769507378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0718km2；开采标高：2120m-2020m

	
	资源储量
	293.85万m3
（796.33万t）
	生产能力
	70万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3812009097120036084
	评估区面积
	0.2540k㎡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标准分幅图幅号
	G48G04603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0.8a
	方案适用年限
	治理恢复适用年限5.0年
土地复垦适用年限5.0年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曲靖岩土工程勘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李付兵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编号
	530020231110119

	
	联系人
	李付兵
	联系电话
	13769831562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专业
	签字

	
	陈伟
	高级工程师
	地质
	

	
	陈亮
	高级工程师
	水工环
	

	
	董小路
	助理工程师
	水工环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经过实地调查，评估区范围内及周边现状下地质灾害不发育，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在今后矿业活动中不存在加剧上述地质灾害的问题。
预测：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在今后的采矿活动中将对边坡进行开挖，边坡开挖后形成的临空面失去侧向支撑力，引起岩体内部应力状态的变化，在坡脚和坡顶可能出现应力集中区和张应力区，当岩体应力超过岩体强度时，岩体产生破坏，边坡岩体向临空面方向发生变形、破坏，可能产生局部崩塌、垮塌等，危害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其发生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建设总体可能加剧、诱发、遭受的地质灾害对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水源：评估区内无泉点分布，无地表水体分布，区内分布的沟谷多为季节性溪沟、雨季变化较大，均以接受大气降雨的补给为主。现矿山采矿活动对区内水源影响较小。含水层破坏及地下水位下降：据本次调查，评估区内无地表水体分布，无泉点分布，矿山采用露天开采，评估区内因矿山开采已形成一定的采空区，采空区的形成主要对含水层上部结构形成破坏，破坏总面积约3.1211h㎡，开挖深度最大达40m。矿山开采破坏了含水层上部结构，雨季将增大矿坑地下水补给的可能性，局部改变了渗透途径。地下水水量减少或疏干：大气降水是矿床最主要的充水因素，无侧向补给量，天然状态与区域含水层和地表水体联系不密切，排水强度和大气降水密切相关，目前露天采场中无积水现象，该区地形北部较高，南部偏低，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泄。因此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水位无变化，故现状条件下，矿业活动对区内地下水的影响破坏程度较轻。有毒有害物质：现状下采场内未见地下水渗出，不存在大量抽、排水情况，未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现象，同时，矿山作业人员不多，无生产生活污水排放，矿石化学成分稳定，不含有毒有害物质，所以矿山现阶段活动总体对水质影响较轻。矿体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2000m），矿山开采未揭露到地下水水位。综上所述，现状下采矿活动对评估区内含水层的影响较轻。
预测：根据现场调查，矿区最低开采平台位于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2000m）之上，矿区排泄条件好，对露天采场充水影响小。矿体赋存于二叠系中统阳新组（P2y）岩溶裂隙含水层中，富水性弱～中等，矿山开采不会使矿区地下水补给减少，随着采矿活动的深入，可能会使矿区及周围一定范围深层地下水位小幅下降：
（1）水质水量的影响或破坏程度：矿山为露采矿山，无生产生活污水排放，矿石化学成分稳定，无有毒有害物质，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后由车辆运输到区外销售，无需对矿体进行洗选，加工期间基本无污水排放，所以未来矿山采矿活动对水质影响总体较轻。
（2）水源：评估区内无泉点分布，矿区生产及生活用水只能从矿区外围寻找水源，矿区供水条件较差。在今后矿山生产活动中，矿山生产用水为直耗水、无生产废水产生。项目废水仅为员工生活废水，生活粪污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家肥，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收集沉淀后回用于生产和场区洒水降尘，不外排。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下水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
（3）含水层结构破坏及地下水位下降：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在未来的开采过程中，评估区内将形成一个露天采场，采场的形成主要对含水层上部结构形成破坏，破坏总面积约8.4069h㎡。矿山开采破坏了含水层上部结构，雨季将增大采场底部向地下水补给的可能性，局部改变了渗透途径。总体上，未来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对矿区含水层结构破坏及地下水位下降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及周边无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点）、重要交通要道、重要建筑设施及水源点分布。该矿山为新立矿山，现状下矿山无采矿及其他建设活动，矿山现状对内的地形地貌景观无影响。
预测：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未来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主要表现为露天采场开采及矿山辅助设施的建设等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最为突出。未来矿山开采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形成较大范围的采空区和开采边坡，矿山最终开采面积为8.4069h㎡，最大开采深度达95m，最终边坡角45°-55°，同时矿山在辅助设施的建设中也将形成对土地大面积的压占损毁，预测压占土地面积2.9355h㎡。露天采场的形成及矿山辅助设施的建设将造成山体破损、岩石裸露和破坏大面积的地表植被等，使原生地貌发生改变，区域内原生植被的拦砂蓄渗功能丧失，预测露天采场的形成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强烈，辅助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程度较轻。综上所述，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附录E.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区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区内地表水体不发育。矿山生产用水量不大，大部分用于凿岩，少部分用于对露天采场及矿山道路的洒水而不外排，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少量生活废水要用于浇灌矿区内栽种的植被，不可浇灌使用的用于洒水降尘等使用。矿石中不含有毒有害元素，采场内废水主要为大气降水，可直接外排或回收利用。地表季节性溪水水体天然状态水质好，现状下露天采场有少量废弃土石堆放，场地内大气降水冲刷松散物导致部分水土流失。矿石中不含有毒有害元素，不会污染地下水。现状总体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据开发利用方案，未来矿山开采产生的废弃土石，堆放于矿区西部冲沟，开采产生的废石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随着开采的进行，对植被的破坏将进一步加剧，裸露岩层的面积增大，增大了场地淋滤水污染地表水的可能。矿石中不含有毒有害元素，预测未来开采不会污染地下水。总体上，预测矿山未来开采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矿山为露天开采，在矿山爆破、矿石加工以及矿山运输中产生的粉尘应采取进行洒水除尘，铲装采用喷雾洒水抑尘，尽量减少粉尘等对环境的影响。矿山开采、爆破、加工等将产生噪声污染，因此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采用新型低噪声的凿岩机、破碎生产设备等，从整体降低凿岩机等噪声。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145°方向0.7km处为响宗村委会响宗村，360°方向0.75km处为响宗村委会大地坡村，51°方向0.65km处为响宗村委会挖灰山村，其余方向周边没有村庄分布，对村庄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和较轻两个级别，将评估区划为现状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和影响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为露天开采项目，土地的损毁成因与矿山的开采方法、开采工艺流程、资源存储的形式、地表工业建设布局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矿山自身特点，开采可能产生土地损毁的环节集中在后期矿山开采损毁土地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已损毁土地面积4.0690h㎡，其中旱地（0103）0.1419h㎡、灌木林地（0305）0.0570h㎡；工业用地（0601）0.0012h㎡；采矿用地（0602）3.6527h㎡；设施农用地（1202）0.0360h㎡；裸岩石砾地（1207）0.1802h㎡；损毁土地方式为压占和挖损，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土地面积1.318h㎡、挖损损毁土地面积2.7506h㎡；按损毁土地程度统计，轻度损毁土地面积0.8165h㎡、中度损毁土地面积0.5019h㎡、重度损毁土地面积2.7506h㎡。涉及土地权属均为响宗村民委员会一组。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4.3379 h㎡，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其中旱地（0103）0.0454h㎡；灌木林地（0305）0.3791h㎡；其他草地（0404）0.0550h㎡；工业用地（0601）0.0908h㎡；采矿用地（0602）0.8314h㎡；设施农用地（1202）0.0041h㎡；裸岩石砾地（1207）2.9321h㎡；损毁方式为挖损，损毁程度为重度，涉及土地权属为响宗村民委员会一组。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损毁
面积（h㎡）
	拟损毁
面积（h㎡）
	所占比例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01
	耕地
	0103
	旱地
	0.1419
	0.0454
	

	
	03
	林地
	0305
	灌木林地
	0.057
	0.3791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0.055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1
	工业用地
	0.0012
	0.0908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3.6527
	0.8314
	

	
	12
	其他土地
	1202
	设施农用地
	0.036
	0.0041
	

	
	12
	其他土地
	1207
	裸岩石砾地
	0.1802
	2.9321
	

	
	合计
	4.069
	4.3379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7.0885
	2.7506
	4.3379

	
	
	塌陷
	-
	-
	-

	
	
	压占
	1.3184
	1.3184
	0

	
	
	小计
	8.4069
	4.069
	4.3379

	
	合计
	8.4069
	4.069
	4.3379

	土地复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4.4184

	
	林地
	乔木林地
	-
	3.9885

	
	合计
	-
	8.4069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8.4069
	100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方案适用期）

	重点防治区和次重点防治区
	露天采场
	边坡危岩清除工程
	人工挖方
	m³
	600

	

	
	露天采场平台
	浆砌石挡土埂
	m³
	204.47

	
	
	设计堆土场挡墙
	土方开挖
	m3
	267.38 

	
	
	
	土方回填
	m3
	67.49 

	
	
	
	M7.5浆砌石
	m3
	864.43 

	
	
	
	伸缩缝
	m²
	57.63 

	
	
	设计堆土场排水沟
	土方开挖
	m³
	102.71 

	
	
	
	土方回填
	m³
	7.13 

	
	
	
	M7.5浆砌石壁
	m³
	45.65 

	
	
	
	C20砼底
	m³
	34.24 

	
	
	
	C15碎石砼压顶
	m³
	5.71 

	
	
	
	伸缩缝
	m²
	4.28 

	
	
	设计堆土场沉砂池
	挖土方
	m³
	2.6

	
	
	
	C20砼壁
	m³
	0.84

	
	
	
	C20砼底
	m³
	0.2

	
	
	
	C20导流墙
	m³
	0.1

	
	
	
	碎石垫层
	㎡
	0.2

	
	露天采场周边
	警示工程
	警示标牌
	块
	5

	
	监测管控
	布设监测点
	个
	8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静态投资
	68.11

	
	
	动态投资
	82.32

	地质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第一阶段：（2024年03月～2029年03月）对不稳定边坡进行坡面清理，设置警示标牌；对已修建的工程设施进行监测；对形成的采场边坡、安全平台进行植被恢复；已修建的工程设施进行监测。第二、三阶段：（2029年03月～2037年12月）主要以工程治理措施和日常维护工作为主；完成拟采区坡面清理工作；定期清理排水沟和斜坡上的坍塌体；对新形成的边坡布设地质环境监测点；对治理工程中的工作措施进行日常养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保障措施
	本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项目静态总投资为68.11万元，动态总投资为82.32万元。资金全部来源于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自筹，提取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复垦费用的预存依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3年3月1日），为保证复垦资金及时到位，第一次预存土地资金不低于静态总投资的20%，其余费用按照复垦动态总资金第五年预存一次，阶段复垦费用预存额不得低于实际投资额度，且在矿产生产服务期满前全部预存完毕。

	地质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和费用预存
	费用预存计划

	阶段
	年度
	分期
	预存金额（万元）
	年度治理费用预存时间

	
	
	第1阶段（方案适用期）
	2024.3-2025.3
	第1期
	13.62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5.3-2026.3
	第2期
	5.95
	2025年12月31日前

	
	
	
	2026.3-2027.3
	第3期
	6.37
	2026年12月31日前

	
	
	
	2027.3-2028.3
	第4期
	6.81
	2027年12月31日前

	
	
	
	2028.3-2029.3
	第5期
	7.29
	2028年12月31日前

	
	
	
	小计
	
	40.04
	

	
	
	第2-3阶段（开采中后期）
	2029.3-2030.3
	第6期
	7.29
	2029年12月31日前

	
	
	
	2030.3-2031.3
	第7期
	7.29
	2030年12月31日前

	
	
	
	2031.3-2032.3
	第8期
	7.29
	2031年12月31日前

	
	
	
	2032.3-2033.3
	第9期
	7.29
	2032年12月31日前

	
	
	
	2033.3-2034.12
	第10期
	13.12
	2033年12月31日前

	
	
	
	2034.12-2035.12
	
	
	

	
	
	
	2035.12-2036.12
	
	
	

	
	
	
	2036.12-2037.12
	
	
	

	
	
	
	小计
	
	42.28
	

	
	
	总计
	82.32
	

	复垦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第一阶段
	本阶段属矿山生产期，边生产边对条件允许的露天采场区域进行复垦。对现状采空区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及管护。

	
	
	第二阶段
	该阶段为复垦措施全面复垦期，主要完成办公生活区、杂物间、工业广场、生产大棚、露天采区底部平台和露天采场边坡等区域的土地复垦工作，复垦面积8.4069h㎡,其中复垦为旱地区域面积4.4184h㎡，复垦为乔木林地区域面积3.9885h㎡；同时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

	复垦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和费用预存
	保障措施
	本复垦项目静态总投资为81.39万元，动态总投资为98.37万元。资金全部来源于宣威市热水镇大云山采石场自筹，提取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复垦费用的预存依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3年3月1日），为保证复垦资金及时到位，第一次预存土地资金不低于静态总投资的20%，阶段复垦费用预存额不得低于实际投资额度，且在矿产生产服务期满前全部预存完毕。

	
	费用预存计划
	阶段
	年度
	分期
	预存金额（万元）
	年度治理费用预存时间

	
	
	第1阶段（方案适用期）
	2024.3-2025.3
	第1期
	16.28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5.3-2026.3
	第2期
	7.12
	2025年12月31日前

	
	
	
	2026.3-2027.3
	第3期
	7.61
	2026年12月31日前

	
	
	
	2027.3-2028.3
	第4期
	8.15
	2027年12月31日前

	
	
	
	2028.3-2029.3
	第5期
	8.72
	2028年12月31日前

	
	
	
	小计
	
	47.88
	

	
	
	第2-3阶段（开采中后期）
	2029.3-2030.3
	第6期
	8.72
	2029年12月31日前

	
	
	
	2030.3-2031.3
	第7期
	8.72
	2030年12月31日前

	
	
	
	2031.3-2032.3
	第8期
	8.72
	2031年12月31日前

	
	
	
	2032.3-2033.3
	第9期
	8.72
	2032年12月31日前

	
	
	
	2033.3-2034.12
	第10期
	15.61
	2033年12月31日前

	
	
	
	2034.12-2035.12
	
	0
	

	
	
	
	2035.12-2036.12
	
	0
	

	
	
	
	2036.12-2037.12
	
	0
	

	
	
	
	小计
	
	50.49
	

	
	
	总计
	
	98.37
	

	复垦费用估算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方案适用期
	开采中、后期

	
	
	一
	工程施工费
	21.03
	39.14

	
	
	二
	设备费
	0.00 
	0.00 

	
	
	三
	其他费用
	6.54 
	3.74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71 
	2.92 

	
	
	（一）
	复垦监测费
	　
	0.60 

	
	
	（二）
	管护费
	1.71 
	2.32 

	
	
	五
	预备费
	2.39 
	3.92 

	
	
	（一）
	不可预见费
	1.76 
	2.75 

	
	
	（二）
	价差预备费
	5.00 
	11.98

	
	
	（三）
	风险金
	0.63 
	1.17 

	
	
	六
	静态总投资
	81.39

	
	
	七
	动态总投资
	98.37 



第三部分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bookmark: _Toc102][bookmark: _Toc3364228][bookmark: _Toc505786002][bookmark: _Toc18994][bookmark: _Toc24079][bookmark: _Toc505786908][bookmark: _Toc22128][bookmark: _Toc18738]1.1 恢复治理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中型，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等级为一级。评估区面积0.2540k㎡。
2、矿区属溶丘坡地地貌，地势总体为北高南低，区内最高点位于勘查区北东部山顶，标高2107m，最低点位于勘查区南西部采坑，标高2040m，高差67m；区内地形坡度5°～30°，矿区地形地貌条件为中等类型；评估区内出露的地层为二叠系中统阳新组（P2y），总体产状125°∠15°，地层产状稳定，评估区范围内无断裂分布，未见层间褶皱迹象，总体表现为一个走向北东、倾向南东的单斜构造。矿区（宣威市热水镇）抗震设防烈度7度，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基本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5s，所属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属区域地壳次稳定区。评估区总体地质构造条件中等类型；矿区内构造不发育，地表水系不发育。大气降水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矿体处于侵蚀基准面（2000m）以上，地下水位埋深较大，矿体和底板为富水性弱的含水层；地表水对矿坑充水无大的影响；地形不利于地下水的补给与聚集，矿体稳定性好，地形条件有利于露天开采和排水。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属于以岩溶裂隙含水层和第四系残坡积层孔隙含水层直接充水为主的中等类型；矿区分布有黏性土夹碎石双层土体（）、较硬中厚～厚层状中等岩溶化石灰岩岩组（）两个工程地质岩组。未来矿坑边坡属于较硬中厚～厚层状中等岩溶化石灰岩岩组，该岩组为二叠系中统阳新组石灰岩，节理稍发育，工程稳固性较好。开挖及节理裂隙作用下可能产生小规模垮塌、崩塌、滑坡，后期矿山开采可能加剧垮塌产生。未来开采边坡可能产生小规模垮塌，但一般不会产生较大规模的边坡失稳，对未来矿坑边坡稳定性影响程度中等。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未来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主要表现为露天采场开采及矿山辅助设施的建设等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最为突出。未来矿山开采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形成较大范围的采空区和开采边坡，矿山最终开采面积为8.4069h㎡，最大开采深度达100m，最终边坡角45°-55°，同时矿山在辅助设施的建设中也将形成对土地大面积的压占损毁，预测压占土地面积1.3180h㎡。露天采场的形成及矿山辅助设施的建设将造成山体破损、岩石裸露和破坏大面积的地表植被等，使原生地貌发生改变，区域内原生植被的拦砂蓄渗功能丧失，预测露天采场的形成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强烈，辅助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影响程度较轻。
综上，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类型。
3、矿山为生产矿山，评估区现状下未发现地面沉降、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分布。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区划为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和影响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4、矿山在今后的采矿活动中将对边坡进行开挖，边坡开挖后形成的临空面失去侧向支撑力，引起岩体内部应力状态的变化，在坡脚和坡顶可能出现应力集中区和张应力区，当岩体应力超过岩体强度时，岩体产生破坏，边坡岩体向临空面方向发生变形、破坏，可能产生局部崩塌、垮塌等，危害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其发生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建设总体可能加剧、诱发、遭受的地质灾害对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将评估区划为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和影响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5、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矿山场地建设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13.8年，方案的适用年限为5.0年（2024年03月至2029年03月）。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一般防治区（C）。
8、工程措施：开采边坡挡土埂修建；清理边坡危岩；矿山截洪沟修建；竖立安全警示牌；设置监测点。
9、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于方案编制年限（13.8年）内估算静态总投资68.11万元，动态投资为82.32万元。
[bookmark: _Toc14272][bookmark: _Toc27472][bookmark: _Toc5752][bookmark: _Toc505786003][bookmark: _Toc11894][bookmark: _Toc505786909][bookmark: _Toc3364229][bookmark: _Toc17753]1.2 土地复垦结论
1、本项目为生产矿山，现状下部分区域已经损毁，拟损毁土地总面积为8.4069h㎡。现阶段已损毁土地面积4.0690h㎡，其中旱地（0103）0.1419h㎡、灌木林地（0305）0.0570h㎡；工业用地（0601）0.0012h㎡；采矿用地（0602）4.0232h㎡；设施农用地（1202）0.0360h㎡；裸岩石砾地（1207）0.1802h㎡；损毁土地方式为压占和挖损，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土地面积1.318h㎡、挖损损毁土地面积2.7506h㎡；按损毁土地程度统计，轻度损毁土地面积0.8165h㎡、中度损毁土地面积0.5019h㎡、重度损毁土地面积2.7506h㎡。涉及土地权属均为响宗村民委员会一组。拟损毁土地4.3379h㎡，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其中旱地（0103）0.0454h㎡；灌木林地（0305）0.3791h㎡；其他草地（0404）0.0550h㎡；工业用地（0601）0.0908h㎡；采矿用地（0602）0.4609h㎡；设施农用地（1202）0.0041h㎡；裸岩石砾地（1207）2.9321h㎡；损毁方式为挖损，损毁程度为重度，涉及土地权属为响宗村民委员会一组。
2、本次编写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13.8年，方案的适用年限为5.0年（2024年03月至2029年03月）。
3、本方案拟损毁土地面积8.4069h㎡，均复垦为旱地和乔木林地。因此，最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8.4069h㎡，复垦为旱地和乔木林地，其中复垦为旱地区域面积5.2647h㎡，复垦为乔木林地区域面积3.1422h㎡，土地复垦率达到100%。
4、工程措施：清理工程、土壤回覆工程、平整工程、生物化学工程、林草恢复工程。
5、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8.4069h㎡（126.10亩），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81.39万元，亩均静态投资4170.00元；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为98.37万元，其中价差预备费16.98万元，亩均动态投资7800.74元。
二、 建议
1、应对不稳定边坡加强监测，根据其活动情况和危险性增大时，请有设计资质的单位对其进行专项的勘察设计治理。
2、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结合最终采空区，形成监测网，重点对采空区及周边范围、矿山设施、防治工程等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区域进行严格的监测，定时汇总监测结果，并根据监测结果对监测工作进行修正，发现问题及时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评估和设计。
3、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的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4、矿山为露天开采，在矿山爆破、矿石加工以及矿山运输中产生的粉尘应采取进行洒水除尘，铲装采用喷雾洒水抑尘，尽量减少粉尘等对环境的影响。矿山开采、爆破、加工等将产生噪声污染，因此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采用新型低噪声的凿岩机、破碎生产设备等，从整体降低凿岩机等噪声。
5、建议矿山后期开采中，将现露天采场中剥离的废土、石分别集中堆放在临时排土场中，并做好拦挡、防排水措施，保护好土源，作为后期恢复用土。
6、建议矿山加强内部管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规定，合法开采，不越界开采。
7、矿山开采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原则进行开采，上部开采完后先行治理台阶上的恢复治理工作，不能全部开采完后再来分台阶。
8、开采岩体为以灰岩为主的较坚硬岩，力学强度较高；结构面为层理面、节理、裂隙面；在未来开采条件下将形成高陡边帮，存在外倾结构面或危岩；加之开采过程中遭受卸荷与爆破震动作用，边帮岩体又进一步碎裂，岩体完整性、强度降低，存在边帮失稳破坏（崩塌、滑坡）的可能性，对矿山生产生活设施及作业人员危害性大，应注意加强监测预警措施予以防范。
[bookmark: _GoBack]9、及时开展《方案》确定的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履行年度计划，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10、本方案依据现场调查成果和已有资料进行编制，综合了已有资料成果的相关内容，但不能代替已有资料的各项专业性内容。业主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时，除满足本方案要求外，还须满足《开采方案设计》《环评报告(表)》《水土保持报告(表)》等资料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标准等的要求。
11、为保证方案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在方案适用年限内，如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矿种、生产规模、开采方式的必须重新编制或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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